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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130號 5樓 

聯絡方式-電  話：02-23312865 

         傳  真：02-23755594  

         聯絡人：羅慧萍 

受文者：台北律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年 5月 28日 

發文字號：（104）律聯字第 104115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為就  貴會所詢律師擔任基金會監察人並代理該基金會之

訴訟事件，是否違反律師倫理規範相關規定之疑義，復如說

明，請  查照。 

 

說明： 

一、 復  貴會 102年 7月 30日 102北律文字第 838號函。 

二、按律師倫理規範第 30 條第 1 項第 9 款之規定：「律師不得

受任下列事件：…九、其他與律師對其他委任人、前委任人

或第三人之現存義務有衝突之事件。」係屬概括補充條款之

規定，有關該條款於個案中如何適用，仍須視個案中律師對

第三人的現存義務內涵，以判斷與受任事件之間有無實際

利益衝突。 

三、查基金會監察人之職責係在監督基金會之營運執行；於基金

會營運決策涉有違法或不當情事時，亦得代表該基金會追

究責任。亦即，監察人對基金會亦負有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忠誠義務與利益迴避之義務。有關基金會之法律事務，

包括對內與對外之糾紛處理，既屬於監察人之監督事項，監

察人除了代表該基金會追究營運執行人員之法律責任外，

自不宜受任代理該基金會處理該基金會之其他一般法律事

務，蓋此等受任與其職責或現有義務間恐有本質上之利益

衝突。 

四、基此，有關來函所詢 B律師受基金會聘任為監察人，則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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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基金會即負有善良管理人之義務。為履行其監督職責，其

原則上應不得再受任處理與該基金會營運有關之法律事務，

否則，恐有違反監察人之利益迴避義務與律師倫理規範第

30條第 1項第 9款之虞。 

五、惟依律師倫理規範第 30 條第 2 項之規定，於有第 30 條第

1項第 9款之利益衝突情形時，律師於告知受影響之委任人

與前委任人並得其書面同意後，仍得受任。因此，若本案 B

律師擬受任處理該基金會與員工間之勞資糾紛，應於事前

向該基金會說明此等利益衝突之情事，並於取得該基金會

之書面同意後，始得受任。 

六、另律師倫理規範第 6 條之規定係屬於補充條款，本案事實

檢視律師倫理規範第 30條第 1項之規定即為已足，併此說

明。 

 
正本：台北律師公會 

副本：法務部 

      各會員公會 

本會律師倫理委員會 趙主任委員梅君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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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地址：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4號 7樓 C室 

聯絡方式-電  話：02-23881707分機 68  

         傳  真：02-23881708        

         聯絡人：羅慧萍              

受文者：O大律師 OO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10月 5日 

發文字號：（107）律聯字第 107232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貴律師函詢律師受當事人委託，單獨與對方協調和解意願 

      與條件，於協調過程中未經對方(非律師)同意私自錄音， 

      並於日後將該錄音紀錄提出法庭作為證據，請問該錄音行 

      為有無違反律師法、律師倫理規範或其他應付懲戒之事由 

      乙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高雄律師公會於 107年 6月 25日以高律寶文字第 1702號 

      函轉來貴律師所詢及 107年 6月 4日貴律師致本會之電子 

   郵件詢問事件相同，謹此併覆。  

  二、按律師應謹言慎行，以符合律師職業之品位與尊嚴。律師 

      不得以威脅、利誘、欺騙或其他不當方法取得證據。律師 

      倫理規範第 6條及第 16條第 2項定有明文。查律師受當事 

      人委託，單獨與對方(經本會電詢貴律師，貴律師答覆此對 

      方為非律師)協調和解意願與條件，於協調過程中未經對方 

      同意私自錄音，並於日後將該錄音紀錄提出法庭作為證據， 

      衡其錄音之目的顯係在取得證據，要無疑問。按律師接受 

      事件之委託後，為委任人蒐求證據，固非法所不許，惟不 

      得以欺騙或不正當之方法為之。本件律師係以協調和解意 

      願與條件之名義與對造為會談，並未告知對造渠在協商和 

      解中所為之陳述，未來在訴訟中將會有被引用對其為不利 

      認定之可能，使對造於事先得以有不同意進行協商或對於 

      案情有關之事項不為回答或拒絕陳述等選擇，以維護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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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之權益。然律師於會談前竟未予告知上開事項，即私自 

      錄下雙方會談之內容，自難認其無以不當之方法取得證據 

      之情形。再律師於錄音前又未告知對方並得其同意，則其 

      取得對造就案情有關事項陳述之方法亦非正當，難謂與律 

      師職業之品位與尊嚴相符。依上所述，核該律師之行為應 

      有律師倫理規範第 16條第 2項以不當方法取得證據之情 

      形。至於律師在錄音過程中，有無誘導性發問或行為，其 

      結果應無不同，僅與認定其行為是否屬情節重大有關。 

  三、本件律師於協調過程中未經對方同意私自錄音之行為，有 

      無該當律師法第 32條第 2項之規定，因事涉法務部之職 

      權，本會另函請法務部釋示。 

  四、本會僅係就貴律師來函所詢之問題針對其內之事實經過所 

      為之釋疑，各地方律師公會仍得對於類此疑義之不同個 

      案，本於其職權而為獨立之認定。 

  五、依本會第 11屆第 5次常務理事會決議辦理。 
 

正本：O大律師 OO 

副本：法務部、各地方律師公會、本會律師倫理委員會 金主委鑫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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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律師聯合會  函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 4號 7樓 C室 

                                 聯絡方式-電  話：02-23881707分機 68 

                                          傳  真：02-23881708   

                                          聯絡人：羅慧萍 

 

受文者：OOO律師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年 11月 14日 

發文字號：（111）律聯字第 111402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貴律師函詢律師倫理規範適用疑義，復如說明，敬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律師 110 年 12月 27日 O 律字第 1101227001 號函。   

  二、來函所詢，應指 A 律師已經不再受 B 公司之對造委任處理

與該案件相關案件之情形，合先敍明。 

  三、律師倫理規範第 31 第 1 項規定: 「律師不得受任下列事

件：二、與受任之事件利害相衝突之同一或有實質關連之

事件。關於現在受任事件，其與原委任人終止委任者，亦

同。四、由現在事件之對造所委任之其他事件。九、其他與

律師對其他委任人、前委任人或第三人之現存義務有衝突

之事件。」。律師倫理規範第 36條第 1 項規定：「律師依第

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項、第三十二條受利害衝突之限制

者，與其同事務所之其他律師，亦均受相同之限制。」。此

條所指不得「受任」之限制，係指受任辦理法律事務(律師

法第 2 條及法務部 102年 4月 23日法檢字第 10204522350

號函參照)。受任擔任公司之獨立董事，非屬此所條所稱「受

任」。 

  四、因獨立董事會參與公司營運且會承擔監察人之職責，若 A 律

師之前受任處理之案件已與 B 公司現在之營運完全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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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無利害衝突；惟若 A 律師之前受任之案件與 B 公司現在

之營運內容仍然有關，與 A 律師同一事務所之律師既然不

能擔任 B 公司之代理人，擔任有公司 B 公司決策權之獨立

董事自亦不得為之。 

  五、律師法第 39 條規定：「律師不得有足以損害律師名譽或信

用之行為。」律師倫理規範第 6條規定：「律師應謹言慎行，

避免損及律師形象，以符合律師之品位與尊嚴。」。縱 A 律

師之前受任處理之案件已與 B 公司現在之營運完全無關而

無利害衝突之情形，仍應就個案整體考量其他各種因素以

決定與 A 律師同一事務所之律師是否可擔任 B 公司獨立董

事，例如，若 A 律師前承辦理之案件結束未久，則之前因

訴訟而對立之印象仍深刻留存在 B 公司與原先委任 A 律師

之對造之記憶中，亦有損 B 公司之對造對 A 律師之信賴，

而有違反律師法第 39 條及律師倫理規範第 6 條之虞。此

外，欲擔任獨立董事的之 A 律師同一事務所之律師是否在

A 律師已經不再代表 B 公司之對造之後才加入事務所，以

及 A 律師之事務所的規模，都是考慮因素。 

  六、依本會第 1 屆第 22次理監事聯席會決議，提出上述意見供

參，惟涉及個案是否違反律師倫理規範乙節，仍應視個案

具體事實及實際事證綜合判斷，併此說明。 
 

正本：OOO律師 

副本：各地方律師公會 

      律師倫理規範解釋委員會 王主委惠光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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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律師聯合會  函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 4 號 7 樓 C 室         

                聯絡方式-電  話：02-23881707分機 68 

                                  傳  真：02-23881708  

         聯絡人：羅慧萍 

受文者：○○○○法律事務所○○○律師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2年 6月 29日 

發文字號：（112）律聯字第 112201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貴律師函詢事例有無違反律師法或律師倫理規範疑義，復如

說明，敬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律師 111 年 7 月 18 日電子郵件。 

  二、貴律師函詢關於律師法適用疑義部分，其解釋機關係法務

部，並非本會，合先敘明。 

  三、按所謂「辦理法律事務」係指就具體個案分析判斷事實及應

如何適用法律等提供法律意見或代為法律行為而言；擔任

法律顧問、提供法律諮詢及受託代撰訴訟書狀自亦包括在

內（法務部 102年 4 月 23日法檢字第 10204522350號函、

94 年 6 月 21 日法檢字第 0940802379 號函、94 年 7 月 29

日法檢字第 0940025566 號函釋意旨參照），是以所謂律師

「執行職務」或「處理（辦理）法律事務」，應以社會客觀

事實予以認定；縱非以律師名義或有未經法院審判長禁止

以普通代理人之名義代理訴訟，抑不論有無收受報酬或是

否處理近親案件，均無礙律師執行職務之認定，同受律師

法及律師倫理規範之拘束。 

  四、另請注意民事訴訟法第 68條，訴訟代理人應委任律師為之。

但經審判長許可者，亦得委任非律師為訴訟代理人。非律

師者擔任訴訟代理人，方有依此條但書須經審判長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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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來函所指之Ａ律師或Ｂ律師既已依法加入訴訟事件繫屬之

地方公會為會員或跨區會員，基於律師應實踐社會正義之

使命、律師應維護職業尊嚴、榮譽、品位之倫理規範及武器

對等原則，Ａ律師或Ｂ律師於受任處理訴訟事件時，如消

極不表明律師身份，應注意有違反律師倫理規範第 3 條、

第 6 條、第 8條，甚或有構成第 24 條的可能。 

  六、次按「司法人員自離職之日起三年內，不得在其離職前三年

內曾任職務之法院或檢察署執行律師職務。但其因停職、

休職或調職等原因離開上開法院或檢察署已滿三年者，不

在此限」、「律師與法院院長有配偶、五親等內血親或三親

等內姻親之關係者，不得在該法院辦理訴訟事件」、「律師

與辦理案件之法官、檢察官、司法事務官、檢察事務官、司

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有第一項之親屬關係且受委任在後者，

應行迴避」，律師法第 28條、第 29 條第 1項、第 3項分別

定有明文。來函所稱之Ａ律師或Ｂ律師，如依上開規定應

負迴避義務者，不論Ａ律師或Ｂ律師是否經法院審判長同

意以普通代理人名義代理訴訟，抑或未收取任何報酬，均

不得主張免除迴避義務，併此敘明。 

  七、依本會第 2 屆第 4次理監事聯席會決議，提出上述意見供

參。惟涉及個案是否違反律師倫理規範乙節，仍應視個案

具體事實及實際事證綜合判斷，併此說明。 

       
 
正本：○○○○法律事務所 ○○○律師 
副本：各地方律師公會 

   本會律師倫理規範解釋委員會 范主委瑞華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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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 218號 32樓 

全國律師聯合會  函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 4 號 7 樓 C 室         

                聯絡方式-電  話：02-23881707分機 68 

                                  傳  真：02-23881708  

         聯絡人：羅慧萍 

受文者：台中律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2年 6月 29日 

發文字號：（112）律聯字第 112202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貴會函詢律師如以執行業務之律師事務所為招攬民眾投資

之標的物，是否違反律師法或律師倫理規範乙案，復如說

明所示，敬請查照。 

 

說明： 

  一、 復貴會 111年 9月 12 日中律德九第 1110658號函。 

  二、 貴會所詢涉及律師法本身之適用疑義部分，法務部為有權

解釋機關，合先敘明。 

  三、 按「律師應謹言慎行，避免損及律師形象，以符合律師職業

之品位與尊嚴。」、「律師推展業務，不得有下列情形：八、

有害律師尊嚴、形象或信用之虞。」律師倫理規範第 6 條、

律師推展業務規範第 4 條第 8 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律師

法第 48 條第 1 項、第 129 條第 1 項分別規定：「律師事務

所之型態分下列四種：一、獨資律師或法律事務所。二、合

署律師或法律事務所。三、合夥律師或法律事務所。四、法

人律師或法律事務所。」、「無律師證書，意圖營利，設立事

務所而僱用律師或與律師合夥經營事務所執行業務者，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

下罰金。」再按律師倫理規範第 18 條第 1項本文亦規定：

「律師不得以合夥、受雇，或其他方式協助無中華民國律

師資格者執行律師業務。」由上開規定可知，經營律師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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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事務所之型態僅有獨資、合署、合夥及法人等四種，別無

其他型態；且經營者僅限律師，非律師者不得以任何方式

與律師共同經營律師或法律事務所，其立法意旨乃鑑於非

律師意圖營利而與律師合夥經營事務所執行業務或設立事

務所僱用律師執行業務，均有損及司法威信、社會秩序及

當事人權益之虞，而加以規範防制，並增列刑罰之規範，以

期杜絕上開不法情事。 

  四、 本會曾於 87 年 3 月 17 日（87）律聯字第 87020 號函釋認

為甲律師與非律師乙合夥經營法律事務所，乙雖僅單純出

資、不參與任何業務或事務者，仍應認為甲律師有違反律

師倫理規範。理由要旨略謂：依民法第 667 條規定，甲律

師與非律師乙合夥經營法律事務所，辦理法律事務顯係甲

乙二人共同之事業，亦即辦理法律事務為其合夥之目的，

自不因非律師乙實際上未參與任何業務或事務，而謂辦理

法律事務非甲乙成立合夥之共同目的等語。上開函釋意見

可供貴會卓參。 

  五、 又律師以執行業務之律師事務所作為招攬民眾投資之標的

物，除有逾越律師法第 48條規定律師或法律事務所四種經

營型態之可能外，此作法並可能使無律師證書之人，藉由

投資關係介入律師職務之執行，對律師專業獨立之形象有

不利影響，並可能損及司法威信、社會秩序及當事人權益，

而有違反律師倫理規範第 6 條、律師推展業務規範第 4 條

第 8 款等規定之情形。至於是否違反律師法第 129條規定，

仍需視個案具體狀況而定。 

  六、 依本會第 2 屆第 4 次理事監事聯席會決議，提出上述意見

供參。惟如有相涉及具體個案是否違反律師倫理規範乙節，

仍應視個案具體事實及事證綜合判斷，併此說明。 

       
 
正本：台中律師公會 
副本：各地方律師公會 

   本會律師倫理規範解釋委員會 范主委瑞華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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